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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国际法依据辨证

李广义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系 , 陕西 西安 710068)

摘　要 : 由于对东海大陆架丰富油气资源的乐观估计 ,①以及对国际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适用上

的不同主张 , 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上存在着分歧。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划分方法不构成划

界的国际法规范 , 不具备约束力 ; 中国所主张的“自然延伸”原则 , 不仅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

文规定的最基本的客观标准 , 也是国际司法实践确立的基本规则。冲绳海槽地形、地质、地貌特征 ,

构成了中日东海大陆架的“自然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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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所谓“善意”是指诚实和公平地 , 即按照

条约的真实含义和精神去履行。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由于东海大陆架丰富油气资源的初

步估计 , 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施 , 提升和加剧了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

争端。双方不仅划界的主张不同 ,而且国际法依据也有着很大甚至原则性的区别。到底谁的划界

主张和根据更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司法实践的真实含义和精神 ,需要认真辨证 ,以利于公平划界。

一、东海大陆架争端的起因和争端各方的划界主张

大陆架概念最初起源于地质学 , 后来形成地理和法律上的区分。地理学上的大陆架是海岸向

海延伸到大陆坡为止的一段比较平坦的海底区域 , 包括大陆棚、大陆坡和大陆边三个组成部分。

法律上的大陆架与地理上的大陆架有联系 , 但又不同。法律上的大陆架概念 , 是 1945年美国总

统杜鲁门在《大陆架公告》中最先提出来的。国际法委员会 1950年开始研究大陆架的法律问题。

1958年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大陆架公约》确立了国际法上的大陆架概念 ; 第三次

海洋法会议给大陆架确定了一个新的概念 , 即法律上的大陆架终止在大陆边外缘的海床和底土。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条的规定 ,“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 , 由陆

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 属于大陆的一部分。平均坡度约为 117—2 % , 平均深度为

60米 , 陆架边缘水深平均达 130米 , 一般不超过 200米。在古代 , 人们由于无法测量海洋的深

度 , 因而把海底看得很神秘。20世纪 20年代特别是 60年代以来 , 随着回声测深仪的发明以及科

学技术的发展 , 人类对海底的面貌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成为可能。大陆

架作为蕴藏资源丰富及开采相对便利的海域 , 加之其所具有的军事价值 , 不可避免地成为海洋邻

国之间划界争端及资源争夺的焦点之一。

东海是中国大陆东岸与日本海之间的一个半封闭海 , 西接中国 , 东面邻接日本的九洲和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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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岛 , 北面濒临韩国的济洲岛和黄海 , 南以台湾海峡与南海相通。在“联合国勘探亚洲海底矿产

资源协调委员会”赞助下 , 由美国地质学家埃默里为首的中、美、日、韩 4国的 12位专家 , 在

对东海与黄海进行了为期 6周的地球物理和地质构造勘测后提出的技术报告 (1969年出版 , 简

称埃默里报告) 中称 , “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可望成为世界上油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1 ] (P32 - 33) 由于这一未经证实的估计 , 使油气资源十分贫乏的日本对这一地区产生了

极大的吸引力。1994年 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 , 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内的

海洋事业的迅猛发展 , 各国以资源为重心 , 争夺海洋权益的斗争日益激烈 , 海洋划界争端不断。

不光是日本 , 很多国家都在加紧进行大陆架延伸的勘探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 , 由于中日两国对

新公约关于大陆架划界适用上的分歧 , 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遂成为中日两国一个新的争端。

在东海东部的大陆架上 , 中日、中韩、日韩存在着大片重叠区。1974年 , 在未经中国同意

的情况下 , 日本与韩国签定了《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 所划定的共同开发区包括了我

国主张的大陆架的一部分。日本海上保安厅从 1983年起就开始对日本大陆架的地形、地质和大

陆架资源情况进行各方面的调查 , 为下一步“日本能够将目前的大陆架外侧界线从测算领海宽度

的基线开始 , 向外延伸至 350海里处”, 以解决困扰日本发展几百年的资源问题。更令人值得关

注的是 , 日本政府决定从 2004年度开始用 6年时间 , 投入 1000亿日元对包括日本东部、东南部

太平洋上的小笠原诸岛、南鸟岛、冲鸟岛以及中国领土钓鱼岛、日韩有争议的竹岛 (韩国称为独

岛) 周围涉及 65万平方公里的 9个海域的大陆架的地形、地质等 , 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工作 ,

钻探调查地点达 299处 , 海底测量线 82条 , 以争取在 2009年 5月前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

有关日本大陆架的测量数据及证明材料的报告 , 以证明东海大陆架是日本陆地的自然延伸 , 更远

的动机是要把日本东海大陆架延伸到超过中间线以外的 350海里处。日本的调查 , 既涉及到尚未

划界的东海大陆架 , 又包括中国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

毫无疑问 , 中日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分歧主要集中在 : 一是划界原则。日本主张

“中间线”方法 , 认为“中间线”是合适的界线。中国主张在“自然延伸”和“公平原则”的基

础上 , 考虑一切有关因素 , 通过协商加以解决。并认为中间线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 , 才能被接

受。[2 ] (P137)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我国“与海岸相邻或者

相向国家关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张重叠的 , 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

限”。[3 ] (P172) 国际法根据主要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院有关判例。二是钓鱼群岛

及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日本坚持对中国的钓鱼岛拥有主权 , 认为由于钓鱼岛的大陆

架超过冲绳海槽 , 日本理应以中间线划分东海大陆架。中国认为 , 钓鱼岛属于台湾岛的附属岛

屿 , 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固有领土 , 而且根据海洋法公约规定 , 钓鱼岛不应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日本坚持冲绳海槽只是东海大陆架连续上的偶然凹陷 , 不构成划界中的地理标志和法律效

力。[4 ] (P95) 中国认为 , 冲绳海槽是中日之间的天然分界线 , 中日不共大陆架。如果按照日本

主张的“中间线”方法和所谓的依据划分 , 中国将损失东海大陆架约近一半的面积及资源主权 ,

丧失对钓鱼岛及其领海的主权。显然 , 日本的主张及所采取的行为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二、“中间线”方法不构成东海大陆架划界的
国际法规范 , 不具备法律效力

　　日本主张与海岸相向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采用中间线方法 , 即应以一条其每一点均与测算

各方领海宽度的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界线为基准 , 划定大陆架疆界。日本的法律根据是 :

《大陆架公约》、《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 (日韩以协议方式制定的) 、日本《专属经济区

和大陆架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有关国际司法实践。这里 , 有必要逐一进行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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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何诠释《大陆架公约》中所指的“中间线”方法

由于日本认为 1958年的《大陆架公约》规定了“定居种的生物”属于大陆架上的自然资

源 , ①对日本捕获松叶蟹有影响 , 因而反对这个条约 , 不是公约的当事国 , 公约对其没有适用效

力。退一步讲 , 即使按照日本所认为的那样 ,“中间线”方法是《大陆架公约》所确认的一般原

则 , 是公平、合理的标准 , 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大陆架公约》对大陆架划界的规定是 ,

“同一大陆架邻接两个或两个以上海岸相对的国家时 , 则分属各有关国家的大陆架的界限由这些

国家协商决定。如无决定 , 除根据特殊情况可以另定界线外 , 分界线应采用每点均与划定各国领

海宽度的基线最近点距离相等的中线”,“同一大陆架邻接两个领土相邻的国家时 , 其界线应采用

每点均与划定两国中领海宽度的基线最近点距离相等的中线”。② 显然 , 这里说的是比较清楚的。

首先 , 大陆架划界要由有关国家进行协商或以协议决定。其次 , 要考虑大陆架的“特殊情况”。

第三 , 在考虑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后 , 才是等距离中间线。这里 ,“中间线”既不是首要的、第一

位的方法 , 也不是孤立、单独的方法 , 它必须和协定、特殊情况结合起来考虑。尽管公约没有明

确提及“自然延伸”和“公平原则”, 但公约第 1条用“邻接海岸”一词 , 就肯定了大陆架是沿

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 , 起码可以看作是“自然延伸”的初步的意思表示 ; 要考虑“特殊情

况”, 国际社会司法实践一般理解为 , 应是指大陆架地质、地貌、地形等基本特征和明显标志。

考虑“特殊情况”的目的和目标是为了达到公平合理。尽管中日在东海大陆架尚未签定划界协

定 , 但“冲绳海槽”理应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必须考虑的“特殊情况”, 如果把这种“特殊情况”

抛在一边 , 单独以“中间线”作为划界标准 , 无疑 , 它既违背了大陆架公约的真实含义和精神 ,

也是背离公平原则和公平目标的。由此可见 , 大陆架公约并未抛开“特殊情况”与“协定解决而

单独规定“中间线”方法。[5 ] (P71) 因而不能说《大陆架公约》确立了“中间线”原则。

(二) 如何看待《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中确立的“中间线”方法

《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是日韩当局为了在东海共同开发石油 , 背着中国政府于

1974年 1月 30日签定的 , 有效期 50年 , 双方国会均已批准此协定。“协定”在东海海域片面划

了面积约 8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 , 作为双方“共同开发区”, 费用均摊 , 资源平分。“开发区”位

于日韩假想中间线的日本一侧 , 西部已深入中国东海大陆架中部。在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之

后 , 日本政府当年就有人辩解称 ,“日韩联合开发地区是我国同中国之间的等距离中间线 , 限定

于日本方面设置的。” [6 ] ( P368) 现在又有人提出 , 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日中东海大陆架的划

分。中国政府对日韩以中间线方法片面划定东海一些海域大陆架作为共同开发区、侵犯中国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行为 , 多次表示强烈抗议 , 而且郑重声明 , 日韩背着当事国中国签订的所谓协定 ,

“完全是非法的 , 无效的”。③中方既不接受日方所谓的“中间线”方法 , 而且认为“中间线”并

不是海域划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④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4条关于“条约非经第三国

同意 , 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的规定 , 日韩之间的协定以及划分共同开发区的划界方法 , 对

中国是不发生效力的 , 更谈不上适用于当前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中国政府认为 , 根据大陆架

是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基本原则 ,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权利。主张

东海大陆架涉及其他国家的部分 , 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通过协商加以划分 , 任何单方面改变现

状的做法都是缺乏法理依据的。

(三) 从日本国内法对大陆架的规定与其签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互关系上看 , 日

本既把国内法凌驾于公认的国际公约之上 , 又强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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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人民日报》1980年 5月 7日第一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人民日报》1978年 6月 27日第一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 6条第 1、2款。
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 2条第 4款。



日本参加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讨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时 , 日本认为深度标准和自

然延伸会导致不公平结果 , 为此 , 主张大陆架的最大宽度不应超过 200海里。① 但日本还是签署

了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并于 1996年 6月 2日批准了该公约。因为日本认为 , 公约将会

产生稳定效果并能满足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长期利益。[7 ] ( P136) 在日本政府签署公约之后、国

会批准之前 , 却正式颁布了本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确认根据公约第 76 条的规定 ,

“日本的大陆架⋯⋯同领海基线的最近点的距离等于 200海里的线以内的海域的海床及其底土。

如果大陆架的外部界线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中间线 , 中间线将代替那一部分线”; 而且还规定 , 日

本政府将另行规定 200海里范围以外的海域的海床和底土。[8 ] (P188) 日本的这一规定既不符

合公约的基本精神 , 又是前后矛盾的。

第一 , 日本的大陆架法说是根据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 采取“中间线”方法划分大陆架的。查

遍公约的所有部分 , 特别是第六部分专门规定大陆架的第 76条到第 85条 , 没有一条一款确认

“中间线”为划界原则的。

第二 , 日本的大陆架法称根据公约第 76条规定 , 日本政府有权另行规定 200海里以外的大

陆架。公约第 76条专门讲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而且主张“如果从测算

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200海里 , 则扩展到 200海里的距离”。这个 200

海里是沿海国领土“全部自然延伸”的结果 , 是在不妨碍其他国家“自然延伸”的情况下 , 由本

国决定的。这样一来 , 似乎日本又是主张以“自然延伸”来划分大陆架的。其实不然 , 联系前后

两项规定分析可以看出 , 在按规定划分大陆架对其不利时 , 则主张采用“中间线”方法划分。在

对其有利时 , 则主张按照“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一个国家的一部法律 , 如此前后矛盾 , 反映了

其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说穿了 , 就是按照自己的私利来划分。

第三 , 从日本大陆架法与海洋法公约的关系上看 , 日本签署公约在前 , 颁布大陆架法在后。

按照“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 日本既要善意履行海洋法公约 , 又不得制定或援引其国内法的规

定为理由不履行条约 , 一旦违背其义务 , 便构成该国的国际不法行为。在日本 , 条约和国际习

惯 , 都不必经过特别立法程序 , 就当然具有国内法的效力。日本以自己的国内立法曲解海洋法公

约 , 起码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 更无权把本国规定的“中间线”方法强加给中国。

(四)“中间线”是诸多划界方法中的一种便利方法 , 但它必须符合公平原则 , 否则就不适用

从《大陆架公约》实施到 60年代末 , 国际上有 15起大陆架划界争端采用了“中间线”方

法。所有的国际司法与仲裁实践都表明 , “中间线”方法是诸多方法中的一个非常便利的方法 ,

但它“不足以使该方法成为一条法律规则”, 它不是实在法 , 也不是正在出现的习惯国际法规

则。②而且争端的当事国也并不认为它受“中间线”方法的约束。这说明无论在划界实践中还是

在国际公约中 , 它从来没有上升到真正法律原则的高度 , 作为国际法确认的划界“原则”并不存

在 , 它只是从属于公平原则、受公平原则支配的一种划界方法。因此 , 日本没有任何权利把这一

方法强加给中国 , 中国也没有任何义务必须接受或优先使用这一方法。

三、自然延伸是公平原则适用时应首先和必须
考虑的因素 , 是最基本的客观标准

　　中国主张与海岸相向的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采取“自然延伸”原则 , 是有着

充分国际法理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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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日本代表在第七期会议上的发言 , 载《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 第 10卷 , 第 67 - 68页。



(一)“自然延伸”原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的最主要、最基本也是最符合公平

原则的客观标准 , 最适用于东海大陆架的划界

无论是《大陆架公约》还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无论是国际法院裁判和国际仲裁 , 还是

争端各方采取何种原则和方法 , 它所体现、所要求和所追求的都是划界方法、划界结果和划界目

标的公平合理。[9 ] (P196) 这既是国际法的精髓 , 也是其永恒的主题。公平原则可以通过诸多

具体的方法和结果体现出来 , 但自然延伸原则却是公平原则适用的最基本标准。因为自然延伸原

则根据地质学上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向海下的自然延伸 , 海下陆架和大陆在地理、地质形态

上构成单一的整体性 , 它指明了“大陆架”的地质渊源和它与沿海国大陆领土的内在联系。既然

大陆架是国家领土在水下的延伸 , 根据国际主权原则 , 沿海国理所当然地对其大陆架享有统治权

和管辖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国际法理念和原则 ,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条对大陆

架作了如下定义 :“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 , 扩展到大陆

边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 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200

海里 , 则扩展到 200海里的距离”。如果存在超过 200海里的任何情况 , 沿海国可以按照第 76条

第 5款规定的两种方法之一来判定大陆边的外缘 , 即不应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 350海里 , 或不应

超过连接 2500公尺深度的各点的 2500公尺等深线 100 海里。 [ 10 ] ( P135) 公约所确立的按照

“全部自然延伸”划分大陆架边界的原则 , 在这里表述得是最明确也是最权威的。中日两国之间

没有缔结任何有关大陆架划界的双边条约 , 但两国都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因此两国之

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适用于 1982年公约的规定。对此 , 日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提出依公约的规

定 , 大陆架的外缘不到 200海里时 , 则应扩展到 200海里的距离。日本的这种解释是不符合公约

前后文整体含义的。公约首先肯定的是“全部自然延伸”, 如果这种“自然延伸”不足 200海里 ,

在不影响邻国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的前提下 , [11 ] 才可以“扩展到 200海里”。如果某

一特定大陆架被天然的海槽、海沟所分隔 , 那就不能也不应该把本国的大陆架扩展到 200海里。

即使本国所主张的陆架距离本国领土更近 , 也不能被认为属于本国。否则“自然延伸”原则就不

可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 就体现不出真正的“公平”。

从东海大陆架的地形、地貌特征来看 , 东海南北长 550—750 公里 , 东西宽 260—520 公里 ,

总面积达 7512万平方公里 , 和黄海一样 , 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架浅滩之一。东海大陆架由西

向东平缓入深 , 平均水深约 70米 , 最深处为 130米。从自然延伸原则上划分 , 冲绳海槽以西地

区 , 虽然距离日本的琉球群岛较近 , 但在地理构造上却和中国大陆连成一体 , 因而是中国大陆自

然延伸的部分。按照公约自然延伸的原则划分东海大陆架 , 中国的大陆架应延伸到冲绳海槽中

线 , 约 350海里 , 这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准则的。

日本进一步提出海洋法公约第 83条规定的问题 , 试图从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规定。众所周

知 , 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 , 包括中国在内主张“公平原则”的 50多个国家与包括日本

在内主张采用“中间线”的 30多个国家之间 , 发生了严重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大陆架划界

应该按中间线或等距离方式还是按公平原则进行的问题上。会议主席通过代表在会外同两集团主

席多次磋商 , 经过有关国家的相互妥协 , 最后通过了公约第 83条第 1款的折中案文 :“海岸相向

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 , 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所指的国际法的基础上 , 以协议划定 ,

以便得公平解决”。毫无疑问 , 第一 , 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划界定式十分宽泛 , 按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所列内容 , 应包括 1958年的《大陆架公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院判决以及

著名国际公法学家的的学说等。但中日两国都不是《大陆架公约》的签字国 , 没有法律效力。第

二 , 中日两国都是海洋法公约的签字国 , 第 76条专门对划分大陆架作了新的规定 , 完全没有必

要再回到 1958年的《大陆架公约》。第三 , 即使按《大陆架公约》的规定划界 , 中间线也不是唯

一的必选方法。第四 , 国际法院判例已证明 , 自然延伸是大陆架划界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所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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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怎么找都找不到日本所主张的“中间线”根据。

(二) 自然延伸是国际司法实践确立的大陆架划界的基本规则

在国际法中 ,“公平”概念一般是与《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关于“公允与善良”的含义相

一致的。公平原则不是抽象的正义 , 也不能简单的适用 , 它只能在“当事国同意”的前提下才能

得以适用 ; 必须把公平原则与可能取得公平结果的原则和方法联系起来 ; 必须把“一切有关情

况”全部考虑进去 , 如海岸的曲折变化、海底地质构造、岛屿分布位置及人类生存条件等因素 ,

即把一切与公平地确定一国领土自然延伸有关的因素加以考虑 , 全面权衡。在诸多要考虑的因素

中 , 自然延伸则是公平原则适用的最基本的客观标准。

从 1958年《大陆架公约》通过到 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 , 国际上发生了多

起大陆架划界争端。国际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这些案件过程中 , 对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作

了详细阐述 , 自然延伸原则被确认为与大陆架有关的所有规则中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其中 , 1969

年国际法院对于北海大陆架案的判决尤为典型。荷兰与德国、德国与丹麦于 1964年、1965年先

后签定协定 , 分别从相邻国界按等距离中间线方法向海上划出他们的大陆架边界。但划到 25海

里和 30海里处 , 因发生争端而停止。因为德国的海岸与丹麦相邻的国界往南到不莱梅港 , 然后

向西直到荷兰的威廉港呈直角形。由于海岸往里凹入 , 按等距离中间线方法向北海划出的边界

线 , 必然是德国的大陆架缩小为一个不成比例的三角形。德国认为这种划法是不公平的。荷兰与

丹麦则认为“中间线”方法是《大陆架公约》第 6条所规定的。三国在进行多次谈判无果的情况

下 , 同意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在判决书中 , 国际法院基于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在海下

的延伸的自然事实 , 认定自然延伸是“与大陆架有关的所有规则中最基本的法律规则”, 并得出

结论认为 , 大陆架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 , 通过协定进行 , 以便使每一方

尽可能地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向海和海下的自然延伸的一切部分 , 而不侵犯另一方的陆地领土的

自然延伸。”①针对荷兰和丹麦两国认为“等距离中间线”原则是《大陆架公约》的规定以及该

原则在实践中成为习惯上国际法规则的诉讼理由 , 国际法院认为 ,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拟订

《大陆架公约》的时候 , 就没有把“等距离”作为反映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意图 , 因为该约第 1、

2、3条是不允许保留的 , 而第 6 条则与其他各条一样是允许保留的。该约的缔约国数目较小 ,

其代表性远远不足以使这条方法成为“形成中的习惯规则”。国际法院承认以等距离线划界是一

种非常便利的方法 , 但是这“不足以使该方法成为一条法律规则”。②

针对荷、丹两国关于“等距离”方法能使沿岸国取得靠近其领土的大陆架的诉讼请求 , 国际

法院认为 , 沿岸国大部分的大陆架是靠近其大陆的 , 但不能以“邻近性”作为大陆架划界的标

准。海底区域不一定仅以邻近的理由而属于某个国家 , 也不能以邻近性来确定它的边界。大陆架

的法律基础是自然延伸 , 不是邻近性。某块海底区域如果不是最邻近的国家领陆的自然延伸 , 即

使很靠近该沿海国 , 也不能成为该国的大陆架。③

国际法院在对北海大陆架案判决书中提出的“自然延伸”原则 , 已成为形成的习惯规则 , 在

实践中得到众多国家的接受。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第一款 (卯) 项规定 : “在第 59条

规定之下 , 司法判例⋯⋯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者”。这项规定表明 , 司法判例不是国际

法的直接渊源 , 而是确定法律原则的辅助资料。然而 , 正如《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所指出的 :

“司法判决已经成为国际法发展中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 而且司法判决的权威和说服力有时使它们

具有比它们形式上所享有的更大的意义”。④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 , 不仅国际法院的判决对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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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 (中文版) , 第 1卷 , 第 1分册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 , 第 24页。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判决书 , 第 40段。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判决书 , 第 19、101、22、23、62段。
国际法院北海大陆架判决书 , 第 101段。



法原则和制度的说明由于其公正性和权威性 , 常在国际实践中被引用并在国际法理论中作为依

据 , 就连国际法院在新的判决中也常提到其先的判决 , 其他国际法庭也常引用国际法院的判决作

为其本身判决的依据。根据以上分析 , 我们有充分的法理依据认为 , 国际法院对北海大陆架案判

决中所提供的、以后被国际实践所采用的“自然延伸”原则 , 是完全适用于解决东海大陆架划界

争端的。

(三) 冲绳海槽的法律地位决定了中国的大陆架理所当然地“自然延伸”到海槽中央

日本把“钓鱼岛问题”搬出来 , 以此证明它拥有其主权 , 也因此证明东海大陆架以中间线划

分的“合理性”, 这的确是徒劳的。钓鱼岛不仅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 , 而且

从明朝初年起就一直属于中国版图。日本 1783年和 1785年出版的标有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 ,

标明钓鱼列岛属于中国。钓鱼岛主权归属发生问题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及二战后美日非法侵占中

国领土造成的。中国不仅不承认《旧金山条约》中日本擅自把钓鱼岛交给美国托管的规定 , 也坚

决反对 1971年美日签定《冲绳协定》时把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的行为。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中 ,

双方同意把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留待条件成熟时解决。问题还在于 , 在钓鱼岛对东海大陆架划界

所起的作用问题上 , 中日间也存在分歧。中国认为 ,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21条第 3款

规定 :“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就钓鱼群岛

的实际情况而言 , 除钓鱼岛及黄尾屿外 , 其他 6个岛礁均不能维护人类居住 , 不能以其自身的资

源维持其正常的经济生活 , 它可以拥有领海 , 但不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 因而不具有划分大

陆架的效力。日本则认为钓鱼群岛有权拥有大陆架。其目的不言自明 , 就是通过提升钓鱼岛的地

位霸占钓鱼岛 , 进而以此为根据确立中间线方式与我国平分东海大陆架。

从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特殊情况”地位来分析 , 东海大陆架是顺着我国东部领

陆的自然延伸 , 直达冲绳海槽的。冲绳海槽是东海大陆架划界的天然分界线 , 属于必须考虑的

“相关因素”和“特殊情况”。根据地质学家的考察 , [ 12 ] ( P4 - 6) 冲绳海槽整体呈由北北东向

南南西倾斜的地势 , 中间被一系列横断裂分割成数段 , 是一个特殊的地理单元。自西向东 , 可以

将其分成东海陆架盆地、陆架边缘脊、冲绳海槽、琉球岛弧和琉球海沟五大地质单元。海槽南北

长 1100公里 , 最宽处 150公里 , 最窄处 30公里 , 海槽面积约 10万平方公里。海槽北浅南深 , 北

部水深 1350米左右 , 中部水深 1850—2050米 , 南部最大水深 2719米。海槽两侧地质构造的性质

迥然不同。大陆架属于稳定性的大陆地壳 , 海槽则属于大陆地壳向海洋地壳过渡的构造带 , 同大

陆构造很少联系 , 具有较多的洋壳特点。海槽以西大陆架是大型沉降盆地 , 以东为琉球岛弧 , 地

壳活动十分活跃。冲绳海槽在地理、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性质上 , 都具有把东海陆架、陆坡与

琉球群岛分开的明显特征。正是基于冲绳海槽构成中国大陆领土自然延伸的陆架和日本琉球群岛

岛架之间的天然分界线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所以它的划界不适用中间线方法 , 只能适用“自

然延伸”原则。中国主张根据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以及“海槽”的存在 , 作为划分东海大陆架的

标准和界线 , 不仅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 也符合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所指的所有

情况 , 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果不考虑冲绳海槽的“特殊情况”而采用“中间线”来划界 , 显然

是违背公平原则的。东海的地图标示的十分清楚 , 中方一侧是亚洲大路 , 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日

方一侧则是岛链。在这种不均衡的地理环境下 , 日方如果要求将东海对半分 , 显然有悖“公平原

则”。况且 , 所谓中间线也是日方单方面的主张 , 不是双方谈判的结果 , 更不是已确定的界线。

所谓“中间线”完全是日本单方面的主张。中方过去没有承认过 , 今后也不可能承认。

中日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上的分歧 , 只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 根据自然延伸的

公平原则和基于协商合作的精神交换意见 , 公平解决 , 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任何把自己的主张

强加于人、单方面采取挑衅行为、激化争端、损害中日关系大局的言行 , 中国都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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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Legal Basis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East China Sea

LI Guang2yi

(PLA Xi’an Political College , Xi’an , Shaanxi 710068)

Abstract :Due to the optimistic estimate of oil and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East China

Sea , and the different position for the 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i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 there’s di2
v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delimitation of continental shelf of East China Sea. The stand of e2
quidistant line by Japan is not binding because it doesn’t conform to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therein ;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prolongation hold by China , however , is not only the basic criteria in UNCLOS , but also

the basic rule by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Seeing from the topographic , geological and geographic characteris2
tics , Okinawa Trough constitutes the limit between the two natural prolongation of China and Japan respective2
ly.

Key words :continental shelf ; equidistant line ; natural prolongation ; UNC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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